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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國貿業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人須知 1 

一、 本職類術科測試採紙筆測試，並依「試題保密」方式命製，測試前不公布試題，各術科測試

場地統一於同一時間舉行，測試辦理時間及地點由術科測試辦理單位於測試前 20 天，另行

通知。 

二、 本職類術科測試時間為二小時，試題共五大題，測試範圍包括：1.貿易函電 2.交易磋商與簽

約 3.進出口價格核算 4.貿易單據製審 5.貿易個案分析等，總分為 100 分，成績評定採百分法，

60 分以上（含 60 分）為及格，測試方式請參考試題範例。  

三、 應檢人應自備藍色（或黑色）原子筆（或鋼筆）、修正液（或修正帶）、計算機（不具有儲

存程式功能）等，除必要文具外，其餘未規定用具一律不得攜帶入場。 

四、 作答時應使用藍色或黑色原子筆、鋼筆，塗改時可使用修正液、修正帶，使用鉛筆作答者，

扣該科成績 5 分，使用其它顏色筆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。作答時應依題號順序於所附答案紙

上作答，不敷使用時可於背面作答，未依題號順序作答者，該題以零分計算。 

五、 應檢人於測試前詳閱准考證背面「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」相關規定，並依規定應

檢，測試結束後，應將試題及答案紙一併交予監場人員。 

六、 其他未規定事宜，悉依「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」、「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」

相關規定辦理。 

 




